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推广普及项目
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支持惠州市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加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在各市的推广和普及力度，推动知识创新、激发思维创新、培养创新人才，树立青少年从小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二）项目任务
1.在我市选取基础条件较好的3所中小学开展知识产权进校园活动，在每所学校中开展以下工作：
（1）面向中小学相关年级的学生开展1场以上知识产权科普讲座（每场不少于80名学生）或知识小竞赛。
（2）面向中小学教师开展1场知识产权沙龙或培训；
（3）印制并发放一批知识产权宣传材料、物品。
[bookmark: _GoBack]2.围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推广等重点工作，制作并在媒体上发布2个宣传视频。形成1篇成效性总结宣传报道，在媒体上发布。形成不少于1个案例总结，在媒体宣传不少于2次。
（三）申报主体和条件
惠州市辖区内依法注册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申报主体拥有宣传媒介或平台、承办过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的优先；申报单位具有在中小学科普知识进校园普及服务、培训服务经验，提供近3年不少于2个进校园案例（时间为：2019年12月至今）的优先。
（四）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该专项每项费用不超过15万元。
该项目实施期限为立项之日起1年内完成，拟立1项，经费不超过15万元。
项目联系人：李越荣，电话：0752-2831292。


